
犬、貓寄養定型化契約 

簽約注意事項 

1、​ 本契約之審閱期間定為一日；倘甲方預付費用逾新臺幣一萬元，或寄

養期間逾三十日者，審閱期間延長為三日，應屬合理期限。但臨時寄

養（指寄養期間未滿一日者）及審閱期間經雙方合意另行約定者，不在

此限。 

2、​ 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前，提供「犬、貓寄養簽約前詢問事項及基本資

料表」（如附件一），並由甲、乙雙方就相關內容共同填妥。乙方並應出

示本定型化契約書空白文本，就其契約條款逐條向甲方為說明，使甲

方充分瞭解其權利義務。 

3、​ 本契約雖為定型化契約之一種，甲、乙方仍得針對個別狀況，經雙方

合意後，增、刪、修改內容。雙方不得以本契約內容為主管機關所定為

由，主張無法修改，亦不得為有利於己之修正後，宣稱為政府機關版

本，而主張不得修改。 

 

 

 

 

 

立契約書人 

消  費  者  姓  名 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甲方) 

 



 

犬、貓寄養業者  給我一個家 (以下簡稱乙方) 

（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字號）：特寵業字第C1140735號 

 

甲方簽章： 

 

乙方簽章：   

 

 



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由甲方攜回審閱。 

甲乙雙方同意就本契約所載條款及附件內容辦理： 

第 一 條 (契約目的與範圍) 

本契約所稱犬、貓寄養業者，指在特定期間內，以營業場所提

供犬、貓寄宿、飼養之業者。 

乙方應於締約前，將犬、貓得以寄養之條件、寄養項目、寄養期

間、費用及其支付方式，向甲方詳加說明，並不得隱匿或為虛

偽陳述。 

乙方應就甲方所選定之寄養項目，製作寄養內容紀錄，經甲方

簽名確認後，將正本提供甲方留存，作為契約附件之一（同附

件）。 

乙方收取寄養費用，應開立收費憑證交付甲方。 

乙方應於寄養場所（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經國一路158號4樓）善

盡良好管理寄養寵物之義務。除本契約另有規定、特殊緊急情

況、或不可抗力之情況外，非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將寵物帶

離寄養場所、轉售、轉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作為其他用途。如

有違反，經查證屬實，乙方應全額退費，絕無異議。​

第 二 條 (廣告責任與自訂服務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) 

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，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

 



之內容。 

文宣與廣告均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。 

乙方自訂犬、貓寄養之相關規範，不得牴觸本契約。 

第 三 條 (資訊揭露義務) 

乙方應至少以半開大小以上紙張或電子方式，將本契約及特定

寵物業寄養許可證正本公告於營業櫃台或場所明顯處；有設置

網站或經營社群媒體者，並應於網頁明顯處公告之。 

第 四 條 (寄養費用之收取) 

甲方應依下列方式繳交本契約所約定之總寄養費用： 

□每次付清單次寄養之金額。(短期寄養)​

□預付儲值金新台幣__元，後依實際使用情形扣款 

□先行寄養，採每月16號結算1~15號、每月1號結算前月16~31號

付款。(長期寄養)​

□先行服務，並採月/週結方式付款。 

□其他方式：______ 

雙方約定以信用卡、電子支付、金融機構按月分期授權扣(繳)款

者，應於授權書明確揭露「如甲方書面提出解除、終止契約時，

乙方應於四十八小時內通知停止扣款。」​

 



第 五 條 (甲方誠實告知義務) 

乙方應於簽約前以書面(同附件)向甲方詢問、確認犬、貓是否合

適接受寄養，甲方對於乙方之詢問應負誠實告知義務，並應主

動告知乙方犬、貓是否有疾病、病史等健康條件或其他特殊須

注意事項，及檢視犬、貓現況，以判斷是否合適接受犬、貓寄

養。 

寄養之犬、貓因甲方隱瞞病況發生意外或死亡，且乙方無疏失，

則乙方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甲方如對上揭詢問事項未如實告知或有隱瞞情形，經乙方妥善

評估後認甲方之犬、貓不適於寄養者，乙方得解除契約，甲方應

於雙方約定時間內將寄養之犬、貓領回，逾時未領回，則依第十

條所定方式處理。 

 

第 六 條 (犬、貓於寄養期間有異常狀況或異樣情形之處理) 

於寄養期間，乙方發現犬、貓生理健康有異常狀況時，應立即妥

善處理，嗣後並通知甲方或其指定之緊急聯絡人。 

犬、貓有緊急就醫必要時，除立即通知甲方或其指定之緊急聯

絡人外，乙方應優先將犬、貓送往甲方指定之獸醫診療機構；甲

方未指定獸醫診療機構時，乙方應將犬、貓就近送往適當之獸

 



醫診療機構，並將犬、貓就診之獸醫診療機構聯絡方式提供予

甲方或其指定之緊急聯絡人。 

犬、貓於寄養期間死亡，或有經乙方送往獸醫診療機構後死亡

之情形，乙方應即通知消費者或其指定之緊急聯絡人，妥善保

存犬、貓遺體，並向動物保護主管機關報備。甲方經通知後，當

日未領回犬、貓遺體時，乙方至遲應於次日將犬、貓遺體交由動

物保護主管機關處理。 

發生第一項或前項之情形，如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，乙

方應負損害賠償及動物保護法相關責任。 

 

 

第 七 條 (犬、貓寄養契約之解除) 

犬、貓送交乙方寄養前，甲方得隨時解除契約。 

犬、貓送交乙方寄養前，因甲方任意解除本契約者，乙方應於解

約日後三日內將已收取之費用扣除手續費後退還於甲方。 

解約手續費之收取： 

□不收取。 

□定額：新臺幣一百元。 

□不定額：指本契約總費用百分之五(其最高金額不得逾本契約

 



總費用百分之五）。 

未依前項約定解約手續費之金額時，乙方不得扣除解約手續

費。 

第 八 條 (犬、貓送交乙方寄養後，甲方任意終止契約之退費規定) 

犬、貓送交乙方寄養後，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。但臨時寄養之情

形，不適用之。因甲方任意終止本契約者，乙方應於終止日後三

日內將已收取之費用扣除已接受寄養費用及依前條第三項之手

續費後退還於甲方。未依前條第三項約定手續費之金額時，乙

方不得扣除手續費。 

前項扣除已接受寄養費用計算方式如下： 

□（一）扣除平均每日/次寄養費用新臺幣_______元，乘以實際接

受寄養日/次數之費用。 

□（二）無法認定簽約時每日/次寄養費用者(如每日/次寄養項目

不相同時)，扣除已接受寄養之單價。  

前項第一款平均每日/次寄養費用，指本契約總費用除以本契約

寄養總日/次數。 

第 九 條 (可歸責於乙方，甲方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費規定) 

就本契約之履行，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解除或終止本契約時

 



，乙方應依前條計算規定退費予甲方，並以前條第二項第一款

方式計算已接受寄養費用為限，亦不得扣除解約手續費；如甲

方另受有損害，並應賠償。 

第 十 條 (不可歸責於雙方，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費規定) 

有下列事由之一者，契約雙方得提前終止契約： 

1、​ 因天災、事變、政府法令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

事人之事由，致不能履約。 

2、​ 犬、貓因死亡、疾病、健康情形不佳或抗拒接受寄養，致難

以繼續接受本契約之寄養。 

前項情形，乙方應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退還費用予甲方。但

不得扣除解約手續費。 

第 十一 條 (甲方逾時接回犬、貓之處理方式) 

甲方應於約定之寄養期間屆滿時，準時領回寄養之犬、貓，除經

乙方同意延長留置外，不得逾期滯留。 

甲方接回犬、貓之時間已逾約定時間者，乙方： 

□不收取逾時費。 

 □收取逾時費，每小時新臺幣200元。逾時未滿三十分鐘不收取

逾時費，逾時三十分鐘起開始計算逾時費，其超過部分，未滿

 



三十分鐘者，以半小時計算；超過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小時

者，以一小時計算。 

甲方超過當日營業時間未接回犬、貓者，乙方應通知甲方或其

緊急聯絡人；無法通知或經通知而未接回犬、貓時，乙方仍應善

盡照顧之責，並得收取違約費 (每小時逾時費乘以逾時時間，並

加計百分之五計算之費用。每日最高不逾該次單日服務費用之

三倍)。 

甲方逾三日未接回犬貓，且未為正當說明，經通知仍未處理者，

乙方得依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，甲方不得異議，並應負擔

相關衍生費用。 

第 十二 條 (不可歸責於甲方，未接回犬、貓之處理方式) 

因天災、事變、政府法令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，

致甲方無法於約定時間內接回犬、貓者，乙方應安置犬、貓。 

乙方提出履行前項安置犬、貓已支付之必要費用並經核實者，

得請求甲方償還。於安置期間，發生就醫需要或死亡之情形，依

第五條規定辦理。 

第一項事由發生時，乙方最遲應於可正常通訊之次日通知動物

保護主管機關知悉。事件原因消滅後，乙方應通知甲方或其緊

急聯絡人接回犬、貓，並依前條規定辦理。甲方當日未接回犬、

 



貓時，乙方應於次日通知動物保護主管機關依動物保護法相關

規定處理。 

第 十三 條 (個人資料保護) 

乙方因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甲方之個人資料，應予保密並依個

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，非經甲方書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對

外揭露或為契約目的範圍外之利用；契約關係消滅後，亦同。 

第 十四 條 (違約賠償) 

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一方之事由違反本契約條款，致他方遭受損

害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 十五 條 (履行輔助人) 

就本契約之履行，經甲方同意將本契約之全部或部分委由其他

犬、貓寄養業者代為履行者，該受託犬、貓寄養業者，視為乙方

之代理人或使用人。 

第 十六 條 (申訴處理) 

甲方對乙方提供之寄養服務有不滿意時，乙方應指派專人接受

申訴。 

 因本契約所生爭議，雙方應儘量以協商方式處理。 

甲方向所在地消費者保護官、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、鄉(鎮、市、

 



區)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時，乙方應配合前往辦理。 

第 十七 條 (管轄法院) 

因本契約涉訟者，甲乙雙方同意以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

法院。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

百三十六條之九有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。 

第 十八 條 (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) 

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，雙方各執一份契約正本。 

本契約廣告及相關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。 

第 十九 條 (其他約定事項)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契約書人 

 



甲方(消費者)  

姓名： 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號碼：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

地址： 

寄養之寵物登記晶片： 

 

乙方(犬、貓寄養業者) 

代表人姓名：林忠政 

公司/商號名稱：給我一個家   

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字號：特寵業字第C1140735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營業所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經國一路158號4樓 

聯絡電話：03-3150933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
